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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目的与原则 

第一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为提升项

目运营效率，为更好地激励公司业务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以及控制项目

风险，确保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特制定《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项目跟投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将公司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效益和相关人员个人收益直接挂钩，

实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不设本金保障和收益保证机制。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三条 公司股东大会负责本制度的批准和变更。 

第四条 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制度的规定， 制定每

个项目的相应实施方案，报董事长或经董事长授权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三章 项目合伙人 

第五条 项目合伙人必须为公司员工，包括定向跟投项目合伙人和共享跟投项

目合伙人。 

第六条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不参与项目跟投。 

第七条 定向跟投项目合伙人范围包括：参与项目投资的业务及风控部门相关

员工必须予以跟投，涉及员工包括业务部门、风控部门中的分管高级

管理人员、项目/团队负责人、团队员工等。 

第八条 共享跟投项目合伙人范围包括：除业务部门、风控部门外的其他正式



员工可以在满足本制度的相关规定前提下自愿参与项目跟投。 

 

第四章 跟投项目 

第九条   本制度跟投项目范围适用于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投

资管理的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的项目。 

第十条 如出现因政策、环境、公司战略或其他事项导致在本制度规定的跟投

项目范围内的个别项目不适合跟投的情况，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并

报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实施。 

 

第五章 跟投方式与额度 

第十一条   项目跟投方式根据每个跟投项目投资结构及适用法律法规的不同采

用不同的跟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签署共同

投资协议等。 

第十二条   项目跟投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均需满足员工跟投与公司自有资金同

股同权、同进同退、收益风险共担的原则。 

第十三条   项目跟投中涉及的税费由公司及各项目合伙人依法各自承担。 

第十四条   以公司自有资金出资为基数，每个跟投项目中的所有项目合伙人合

计出资原则上不低于 1%且不超过 3%，其中定向跟投项目合伙人合计

出资不低于 1%，剩余出资优先由定向跟投项目合伙人选择跟投，在定

向跟投项目合伙人选择后跟投额度仍有剩余方可由共享跟投项目合伙

人进行跟投。 

  



第六章 跟投出资与分配 

第十五条   项目合伙人的跟投资金按照项目资金投入的安排，与公司自有资金

同期出资到位。 

第十六条   跟投资金由项目合伙人自行合法筹集。 

第十七条   每个跟投项目的每个员工的跟投份额，按照各项目合伙人的实际出

资比例，享有该项目中公司总投资额（包括公司自有资金及项目合伙

人出资）最终实际获得的收益。如项目出现亏损则同比例承担亏损。 

第十八条   离职及调岗员工不得提前退出已进行的项目跟投。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各方权利义务以届时各合伙人签署的相关协议等文件为准。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